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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 

    摘要：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主要存在观念滞后、相关法规不健全、费率机制欠科学、

管理体制不顾等问题。要完善这一制度，必须确立预防、康复、赔偿相结合的新型理念，理顺体制，健全

法规，建立科学规范的费率机制。 

    工伤保险是对劳动者的职业伤害实行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工伤保险机制，使

受到职业伤害的劳动者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并分散雇主在劳动者职业伤

害上的风险责任，这一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制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在本世纪初期，全世界

已有 164个国家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 

    一、发达国家工伤保险制度概述 

    工伤保险制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造成的大量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并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建立起

来的。1884年，德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人伤害赔偿保险法》，对涉及工业事故和职业病及其预防与

补偿问题作出了专门的规定，确立了无过失责任原则，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并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仿

效。 

    在保险模式上，目前世界上实行工伤保险的国家大体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社会保险模式，另一种是雇主

责任保险模式。采用前一种模式的约占实行工伤保险制度国家的 2／3，它们是用公共基金实施的，其工伤

保险基金可以是一般社会保险基金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单独的。在这些国家，凡参加工伤保险的雇主，

都必须向社会保险机构交纳工伤保险基金，由社会保险机构支付伤残补助金。采用后一种模式的是少数国

家，其雇主责任保险有两种情况：一是受伤的工人或遗属直接向雇主要求索赔，雇主根据法律规定向他们

直接支付赔偿费用。如果工伤还涉及其他方面的争议，法院或国家有关机构将出面解决；二是雇主为其雇

员的工伤风险实行保险。这些雇主只能通过向私人保险公司投保而得到保险，而保险公司征收的伤害保险

费，通常是根据各企业或各产业部门的工伤事故发生的情况或根据工作风险程度进行评定，保险费可能差

别很大。 

    在保险范围上，多数国家的工伤保险制度一般适用于工薪劳动者，通常不适用于自我雇佣者。一些工业

化水平较高国家的工伤保险，几乎包括所有雇员。如德国参加保险的人员不仅有产业界雇员，而且包括农

民、教师、政府雇员等。 

    在基金的筹集方式上，大致有三种：第一，单独确定法。基本缴费额用预测的方式确定，然后再根据雇

主的经历进行调整，个别工伤事故的有关数据和账目要求只针对某一个企业。第二，集体确定法。这种办

法与单独确定法较为相似，不同的是，费用是根据企业所在的产业部门发生工伤危险的情况制定的。第三，

统一确定法。在这种方法中，所有雇主一律交纳统一数额的保险基金，数据和账目也是针对整个制度而设

计的。 

    在管理体制上，工伤保险组织机构的设立取决于该国实行哪一种保险模式。实行雇主责任制的国家一般

由商业保险机构管理，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则由公共机构或保险基金会单独负责。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

的要属德国。德国的工伤保险由同业公会负责。工伤保险同业公会按行业划分，拿国共有 34个，实行行业

统筹。工伤保险同业公会虽属社团组织，由董事会和公会代表大会自治（两会代表雇主、雇员各占 50％）

管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察部门负责监督，但具有特定的行政执法权。 

二、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历史沿革及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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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开始建立，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工伤保险

改革试点，开始了真正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工伤保险制度建设的探索。1996年，原劳动部在总结各地经验

的基础上，颁发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实行办法》（劳动部发[1996]266号），对工伤保险的实施范围、工

伤认定、待遇项目和支付标准、工伤保险基金和缴费制度、政策监督及组织实施等作了基本规定，突破了

工伤保险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限制，把工伤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各类企业及全体职工，并统一了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工伤保险由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迈出了一大步。2003年 4月 27日，国务院颁布（工

伤保险条例），为发展工伤保险制度确立了法律框架。目前，我国工伤保险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理，基

金管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保障范围扩展至境内各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员，保险费按照职工

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由企业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初，全国已有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工伤保险，参保职工人数为 4575万人，共征缴工伤保险基金 38亿元。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起到了积

极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不健全。2004年起开始实施的

《工伤保险条例》对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适用范围、工伤保险基金的来源、工伤认定的标准、工伤争议的

处理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缺少一些与之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二是工伤保险差

别费率制定得不够科学，浮动费率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工伤保险差别费率档次划分较少，没有按不同行业

的特点和事故发生的概率确定费率，甚至挫伤了部分企业参保的积极性，未能充分利用好工伤保险差别费

率和浮动费率机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三是工伤保险在事故预防上乏力，安全生产与工伤保险跨部门管

理，工伤保险管理部门没有安全生产技术支撑条件，缺少工伤保险的自我能动功能。 

    三、完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适应需要，完善工伤保险的法规体系 

    作为我国工伤保险的法律体系，无疑《工伤保险条例》是其核心，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相

关的规范性文件和实施细则，例如制定《工伤认定管理办法》用以规范工伤申请、受理、认定的程序及相

关人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制定《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用以规范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管理和程序；

制定《工伤保险遗属抚恤条件》用以明确享受遗属抚恤的资格；制定《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管理办法》用以

规范长期工伤待遇改为一次性支付的条件和标准；制定《工伤保险医疗服务管理办法》用以规范工伤医疗

服务的水平、标准和相关机构的责任。 

    （二）不断探索，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 

    科学、规范的费率机制，有利于工伤保险成本分配的公平性，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安全生产，因此，国

家应按行业分类标准，根据近年来工伤事故的发生率、伤亡人数及程度进行测算，制定全国的行业风险费

率，并根据各投保单位每年的职业风险变化和保险基金的支付率定期对费率进行调整。 

（三）理顺体制，将工伤保险纳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目前，我国工伤保险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从表面上看，工伤保险具有社会保障的属性，将社会

保障多险种放在同一部门管理，似乎理顺了关系，但从实际上看，因工伤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相关

性不大，组织方式与实际效果和制度目标之间产生了脱节。工伤保险是为了促进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是为

了减少事故和工伤补偿，可以说工伤保险离开了安全生产就无生存的根基。从代表世界发展主流趋势的德

国、日本两大模式来看，或作为国家法律授权的社团组织独立运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

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直接负责管理。[5）我国工伤保险的体制建设，应取德国和日本之所长，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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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实际，由国家和各省设立独立的事业单位负责基金运作，实行省级统筹，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制定政策和工伤基金的监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四）确立新型观念，完善工伤保险的运行系统 

    就整个工伤保险运行系统来讲，工伤保险的赔偿只是工伤保险的一部分。国际工伤保险的发展已走过被

动赔偿的消极工伤保险阶段，工伤预防、职业康复和工伤赔偿相结合已是国际工伤保险发展的主流。近几

年我国工矿企业事故频繁，除安全监察水平、安全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外，工伤保险开展不力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因此，要确立预防、康复、赔偿相结合的新型观念，在切实做好工伤理赔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工

伤事故预防，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和降低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病率，并逐步将受伤职工的康复也纳入保险

体系。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工伤保险的组织管理水平 

    提高工伤保险组织管理工作，加强工伤保险队伍建设，是全面推进工伤保险制度的基础。一要加强工伤

保险行政机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的组织建设；二要建立一支工伤保险法律、劳动鉴

定技术、信息化和计算机管理研究的专家队伍，开展工伤保险的科学研究工作，依靠科学研究推进工伤保

险工作的开展；三要加强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建设，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

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从事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的经办队伍。 

  

 


